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细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职教学管理，树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学院实施教学督导制度。为了保证

督导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教学督导的主要作用是对学院高职教学工作各环节进行指

导、监督、检查、评估和反馈，确保学院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和教学质量目标的实现。

第三条 教学督导由学院聘任，兼顾不同的专业背景，聘期一般为

二年，根据工作需要可续聘。对于履行职责不力、不公或因故不能继续

履行职责者，可提前解聘。

第四条 聘用的教学督导应是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相关专业教

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高职教育教学理论有一定的研究；愿为学

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作风

正派，办事公道，身体健康。

第五条 教学督导通过深入课堂听课、抽查有关教学资料等形式对

高职教师的教学工作（包括履行教学工作规范、遵守教学纪律、教书育

人、落实各个教学环节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有权对不认真教学的教师、不认真学习的学生、违反教学纪律的学生和

教职工向系部和学院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第六条 督导每次进行督导活动，必须有相关记录，并将记录交教

务处督导相关工作负责人存档。教学督导每学期召开二次例会，交流督



导情况，布置和总结工作。

第七条 教学督导的相关协调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并配合学院分管

领导对教学督导进行考核和管理。

第八条 学院各教学系部和广大教师应重视和支持教学督导工作，

自觉接受教学督导的监督和检查，对妨碍或拒绝教学督导的部门或个人，

学院将追究当事人和部门领导的责任。

第九条 学院各有关部门或个人对教学督导检查、评估的结果或其

工作内容如有意见，可以向教务处提出，教务处应予受理并给予答复。

第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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